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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證書登記申請表（僅供年資五年以上參考用） 

（本表各項如有偽填或審核不實願負法律之責任）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申請人姓名 
 

（簽章） 

身分證

號 碼 

          
出生 

年 月 日  

一 吋 半 身 

正 面 照 片 

      

服 務 學 校  電 話  

地 址  

學

歷 

畢 業 學 校 畢 業 學 系 修 業 起 訖 年 月 證 書 年 月 字 號 
  自 年 月     年 月 字 

至 年 月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  自 年 月     年 月 字 

至 年 月 第               號 

累

計

年

資 

備 註 ： 正 式 教 職 服 務 期 間 實 際 授 課 之 英 語 教 學 時 數 達 每 周 至 少 4 節 

服 務 學 校 職 稱 服 務 起 訖 年 月 
( 學 年 度 ) 

  自 年 月 
至 年 月 

  自 年 月 
至 年 月 

  自 年 月 
至 年 月 

證

書

教

師

國

小 

證 書 字 號        年 月 字 
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考
試
檢
定

英
語
相
關 

B
2

級
以
上 

考 試 類 別 證 書 字 號 考 試 類 別 證 書 字 號 

    

    

檢

附

證

件 
□1.申請表乙份。 
□2.身分證正、反影本乙份。 
□3.國民小學教師合格教師證書影本。 
□4.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四張。 
□5.對照 CEF 之 B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。 
□6.在職證明。 
□7.年資證明。 
□8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。（申請人可自行依需求增列） 
第二項至第八項影本以 A4 格式紙張影印，並請依序浮貼於申請表後。 

審      查     結     果 

依據「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准予加註登記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


